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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导目录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指导目录由昆明市应急局提出并归口。

本指导目录起草单位：昆明市应急管理局。

1 范围

    本指导目录规定了救灾物资储备的基本原则、救灾物资分类、储备品种、储备模式、储备标准等。

本指导目录适用于昆明市各级救灾物资储备单位开展救灾、救助和救援等工作的物资储备。

2 参考文件

昆明市救灾物资储备指南编写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央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管理暂行办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应急保障重点物资分类目录（2015年）》等相关法规条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导目录。

3.1 突发事件 

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3.2 自然灾害

指洪涝、旱灾等水旱灾害，台风、风雹、低温冷冻、雪灾、沙尘暴等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森林草原火灾和重大生物灾害等。
3.3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指遭受自然灾害影响，不能在现有住房中居住，需由政府进行转移安置(包括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并给予临时生活救助，保障食品、饮用水、临时住所等基本生活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包括以下情况:

3.3.1 因自然灾害造成房屋倒塌或者严重损坏(含应急期间未经安全鉴定不能居住的其他损房)，造成无房可住的人员

3.3.2 蓄滞洪区运用转移人员；

3.3.3 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由低洼易涝区、山洪灾害威胁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转移至安全区域，短期内(一般超过2日)不能返回家中居住的人员。

3.4 紧急避险转移人口

指遭受自然灾害风险影响(如接收到灾害预警等)，提前转移到安全区域，风险解除后即可返回家中居住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当实际受灾不能返家或者避险转移超过一定时限(一般为2日)，且由政府进行安置并给予临时生活救助，保障食品、饮用水、临时住所等基本生活的，应当将紧急避险转移人口转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统计。同一灾害过程中，同一人员多次进行紧急避险转移的，不重复统计。

3.5 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 

指遭受自然灾害后，住房未受到严重破坏、不需要转移安置，但因灾造成当前正常生活面临困难，需要给予临时生活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主要包括以下5种情形:

3.5.1 因灾造成口粮、衣被和日常生活必需用品毁坏、灭失或者短缺，当前正常生活面临困难;

3.5.2 因灾造成在收作物（例如将要或者正在收获并出售，且作为当前口粮或者经济来源的粮食、蔬菜瓜果等作物，以及养殖水产等）严重受损，或者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牲畜、家禽等因灾死亡，导致收入锐减，当前正常生活面临困难;

3.5.3 因灾造成交通中断导致人员滞留或者被困，无法购买或者加工口粮、饮用水、衣被等，造成生活必需用品短缺；
3.5.4 因灾导致伤病需进行紧急救治;
3.5.5 因灾造成用水困难(人均用水量连续3天低于35升)，需政府进行救助(干旱灾害除外)。

3.6 救灾物资

各级财政安排资金（含救灾接收捐赠资金），专项用于紧急抢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和安排受灾人员基本生活的各类物资以及社会捐赠救灾物资。
3.7 政府储备模式

政府作为储备主体，采购并存储实物救灾物资的模式。

3.8 商业储备模式 

政府与具有仓储设施的大型电商、商超、专业运输企业等救灾物资供应商签订储备供货协议，委托其储备一定数量实物救灾物资的模式。

3.9 混合储备模式
   某种物资采取政府储备和商业储备相结合的模式。

3.10 实物储备

指将所需物资购买回来，并进行存储和备用的行为。这种储备方式适用于需要长期存储的物资，如食品、药品、燃料等。

3.11 协议储备

指政府相关部门与应急资源所有者签订合同，保证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按照合同约定，政府部门能够优先租用、调用相关物资和装备。

3.12 产能储备

指对常态需求不确定，专门应对较大自然灾害，通过支持建设并维护生产线和供应链稳定，保障基本的生产能力，能够按照指令组织生产和应急供应的储备方式。
3.13 救灾物资储备 

政府为应对突发事件（3.1），有效开展受灾人员救助工作，保障转移安置人员基本生活，采取政府储备（3.7）、商业储备（3.8）和混合储备（3.9）等模式预先准备和存储一定数量的救灾物资。

3.14 中心避难场所

具备服务于城镇或城镇分区的城市及救灾指挥、救灾物资储备分发、综合应急医疗卫生救护、专业救灾队伍驻扎等功能的固定避难场所。

3.15 防灾避难场所

配置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应急辅助设施及应急保障设备和物资，用于因灾害产生的避难人员生活保障及集中救援的避难场地及避难建筑。简称避难场所。

4 救灾物资储备品种

救灾物资根据物资类型分为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救助物资和救灾工作人员配套装具两大类。
4.1 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救助物资

主要用于保障受灾人员基本生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七个功能类别（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救助物资推荐品种定额及备选品种详见附录1）：
4.1.1 临时住所。包括移动板房、帐篷、移动桌椅等，用于满足灾区人员的基本生存需求和用于为灾区人员提供临时住所；

4.1.2 照明类。包括应急灯、电源插座、发电式移动照明灯塔等，灾害期间，为受灾人员提供照明需求；

4.1.3 卧具用品。包括折叠床、棉被、枕头、防潮垫、毛巾被等，用于满足灾区人员居住、安置的基本生存需求；

4.1.4 衣物。包括常服、棉衣裤、防寒服等，用于为受灾人员在雨雪、强降温等寒冷天气情况下提供御寒保暖的服装类物资；

4.1.5 食品类。包括压缩干粮、方便面、单兵自热食品、饮用水（含一次性水杯）、婴儿奶粉（含煮水设备）等；

4.1.6 卫生用品。包括脸盆、洗漱包、垃圾袋、纸巾、皂盒、尿不湿、卫生巾、移动厕所等；

4.1.7 医疗防疫。即医疗急救包等，包含常见退烧、消毒、消炎、感冒类药品，用于保护救援人员和受灾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4.2救灾工作人员配套装具

主要用于保障救灾工作人员开展灾害救助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个功能类别（救灾工作人员配套装具推荐品种定额及备选品种详见附录2）：
4.2.1 个人防护。包括雨衣、雨鞋、救生衣、头盔、手套、防护口罩等，用于保护救援人员和受灾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4.2.2 指挥装备。包括对讲机、扩音器、指挥棒、户外电源等指挥类物资，用于灾害期间灾区指挥、协调等工作；

4.2.3 救援装备。包括铁锹、撬棍、铁锤、防水挡板、编织袋、彩条布、应急照明灯、救援手套、救援头盔等，用于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自救互救，应急救援的装备设备； 

5 救灾物资储备方式                                                                                                                                                                                                                                                                                                                                                                                                
5.1 建立多元化物资储备方式

积极拓展救灾物资储备方式，完善以政府储备为主、社会储备为辅的救灾物资储备机制，在实物储备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特点，建立实物储备、协议储备、产能储备、商业储备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救灾物资储备模式，将实物储备与产能储备有效结合，形成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立救灾物资应急采购和动员机制，拓宽应急期间救灾物资供应渠道。

5.2 构建网格化救灾物资储备方式

各县（市）区要综合各地易发灾情、人口分布、道路运输、安全隐患、生产安全等实情，遵循按需储备、紧急调拨、全面保障原则，采取新建、改扩建、租赁和代储等方式，因地制宜，统筹推进各级救灾物资储备库（点）建设。各县（市）区要结合本地实际扎实推进本级物资储备库建设、督促乡镇物资储备点建设，建立市、县、乡三级物资储备体系，满足本行政区域内救灾和救援工作需求；（村）社区要视情况设置救灾物资储存室（间），确保第一时间处置和应对各类突发灾情险情，妥善安置受灾和避险群众；形成纵向衔接、横向支撑、规模合理的“中央－省级－市级－县（市）区-乡镇（街道）”五级救灾物资储备网络。

 5.3 健全完善救灾物资储备体系
科学确定各级救灾物资储备品类、规模、结构，形成以省级储备为依托、市级储备为核心、区县储备为支撑、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储备为补充、以家庭储备为填充的全市救灾物资储备体系。

6 救灾物资储备管理

6.1 建立物资入库验收制度

储备单位要建立物资入库验收制度，做好物资的数量核对、外观检验和材料抽检。新购置物资要依据采购合同办理入库手续，储备单位应对新购置入库物资进行数量和质量验收，并登记财务账和库存材料账。验收入库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将情况书面报市应急管理局。

6.2 严格救灾物资出库流程

各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应根据要求将调拨的物资种类、数量、调运地点及时办理出库手续，做好物资出库、调用的台账管理工作，做到有迹可循，并将调运情况在发货后5个工作日内报本地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局。

6.3 加强救灾物资储存管理

储存的每批救灾物资要设有标签，标签上必须标明品名、规格、产地、编号、数量、质量、生产日期、入库时间等基本信息。救灾物资要分类存放、货架存储、整齐摆放、留有通道，严禁接触酸、碱、油脂、氧化剂和有机溶剂等。储备物资要做到实物、标签、账目相符，定期盘库，确保救灾物资安全可靠、保障有力有序。
7 基本原则

7.1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建立市区协同、属地管理的储备格局，各地救灾物资储备单位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进行储备，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下各类物资的紧急动员、采购、调拨、配送和使用联动机制。完善救灾物资动用机制，实行储备分级动用，有序释放各类储备。

7.2 定点储存，专项管理

救灾物资实行封闭式管理，专库存储，专人负责。各救灾物资储备库应建立健全救灾储备物资管理制度，包括物资出入库、物资使用、物资调运等工作的台账管理。救灾储备物资入库、保管、出库、报废等要有完备的手续，确保救灾物资账、卡、物一致。

对救灾物资的管理人员要实行岗位责任制，明确岗位职责，定人定岗，责任到人。

7.3 采储结合，节约高效

立足需求、服务应急，统一采购和储备等环节，完善应急救灾物资采购机制，开展常态化统筹管理和动态监控，综合运用实物储备、协议储备、产能储备等多种储备方式，提升应急救灾物资储备效能。
7.4 结合实际，突出重点

救灾物资储备要结合实际，针对各地常发的、影响大的自然灾害确定物资储备的种类，先急后缓。救灾物资储备数量要与当地常住人口数量、当地常发易发灾情等实际情况相适应，确保侧重物资储备难点，突出救灾物资储备重点，高效储备物资。

各救灾物资储备库的设施及管理参照国家有关应急物资储备库相关标准执行。                                                     
8 救灾物资储备标准

8.1 市级物资储备标准
市级需储备需求量较大、价值较高、需定制定招、生产周期较长的救灾物资（如：救灾帐篷、棉被、大衣、折叠床、床上用品、衣服等），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应满足启动昆明市自然灾害救助Ⅱ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安置人口所需物资数量，且各级物资储备应当充分考虑妇女和儿童等人群需求，储备相应数量的物资（市级救灾物资储备指导目录详见附录3）。
8.2 县（市）区物资储备标准

县（市）区可参照市级救灾物资品类进行储备，并视情况储备价值相对较低、具有县（市）区常发易发灾害特点的救灾物资（如粮食、方便食品、饮用水、毛巾被、雨衣、雨靴等），各县（市）区储备应满足启动本级自然灾害救助Ⅱ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安置人口所需物资数量，灾害多发易发的县（市）区可适当增加救灾物资储备数量（县（市）区级救灾物资储备指导目录详见附录4）。
8.3 乡镇（街道）物资储备标准

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视情储备一定数量的衣被等生活物资以及简易的救援工具，并根据气象等部门发出的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急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储备，多灾易灾乡镇（街道）储备按照“不少于50顶帐篷、100床棉被、100件大衣”的标准进行储备，自然灾害多发易发地区可适当增加既救灾物资储备数量。

乡镇（街道）救灾物资应结合当地实际，以政府储备、协议储备等方式，储备防护用品、生活类用品等物资。乡镇（街道）生活物资按不少于常住人口的0.5%储备，抢险类装备至少满足3个下辖社区应急抢险救援需要，其他物资按照救灾需求适时储备（乡镇（街道）级救灾物资储备指导目录、村（社区）级救灾物资储备指导目录详见附录5、附录6）。

8.4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

为进一步提高全市居民灾害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物资储备，昆明市大力倡导居民储备家庭应急包，以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等，储备物资包括但不局限于生活类物资（粮、油、米、面、水等）、安置类物资（帐篷、睡袋、毛毯、灭火毯等）、防护类物资（应急医疗包、雨衣雨鞋等），乡镇（街道）需定期不定期组织物资储备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居民风险防范意识，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工作，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指导目录详见附录7）。

9 救灾物资调运管理

9.1 昆明市储备救灾物资用于应对昆明市启动应急响应的较大灾害，对未达到启动响应条件，但局部灾情、险情较重的，由地方向上级部门申请，待上级部门批准后动用市级储备物资。

9.2 应对昆明市启动应急响应的较大自然灾害时，坚持“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就近就利”原则，各地应先动用本辖区储备物资，在本级物资不能满足灾害需求的情况下，确需调用上级储备物资的，由本级应急管理部门向上级应急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申请内容包括灾害背景、人员伤亡、地方财产损失情况、转移安置人员或避灾人员数量，本级物资储备情况、使用情况，需申请救灾物资种类、数量等，按照《昆明市市级救灾物资调运机制和规程》中规定流程进行物资调用申请。紧急情况下，可按流程先电话报批，后补办手续。

9.3 受灾区应急管理局在接收和卸载救灾物资时，需及时对救灾物资进行清点和验收，并及时向储备单位反馈。若发现数量和质量等问题，要及时协调处理并向市应急管理局、市发展改革委报告。
10 救灾物资回收管理

10.1 救灾物资超过使用年限或自然损坏，经检验后确定不能继续使用的，应按以下程序申请报废：

10.2 对需报废的本级储备物资，由物资储备管理单位向同级应急管理部门报批同意后，按规定程序报废。

10.3 县市区需报废代储上级救灾物资的，由当地的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与应急管理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提出申请，将需报废物资的品种、数量和价值清单按照物资储备级别报相关的上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及应急管理部门，由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商同级应急管理部门、财政部门核实批准后报废处理。

10.4 经批准报废的救灾物资，需及时清理出库，做好销账记录和残值回收工作，处理报废各级救灾物资残值收入，按照国库集中收缴管理有关规定，全部上缴各级国库。
11 救灾物资储备库（点）要求
11.1 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应满足昆明市至少有一个市级物资储备库（测算面积不得低于9000㎡），每个县（市）区至少有一个县级物资储备库（测算面积不得低于2000㎡），每个乡镇（街道）至少有一个物资储备点，有条件的、规模较大的村（社）区应当建立物资储备室（间）（村（社）区级救灾物资储备指导目录详见附录6）。

11.2 物资储备库（点）建设应符合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改建、扩建工程应充分利用原有设施，实行资源整合。

11.3 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内容包括房屋建筑、场地、建筑设备和基本装备。
11.4 库房应避光、通风良好，有防火、防盗、防潮、防鼠、防污染等措施，确保物资储备安全。

11.5 救灾物资储备库的选址应符合储存安全、运输方便的原则。

11.6 救灾物资储备库（点）物资需购置货架，将采购物资分类、整齐、有序摆放在货架上，并做好物资品种、用途、数量等基本信息的标记工作。

附录1 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救助物资推荐品种定额及备选品种指导目录
	序号
	功能分类
	推荐品种
	定额
	定额单位
	备选品种

	1
	临时住所
	12㎡单帐篷
	0.25
	顶/人
	9㎡单帐篷

	2
	
	移动桌椅
	0.25
	套/人
	--

	3
	照明
	应急灯
	0.25
	个/人
	手电筒/帐篷灯

	4
	
	电源插座
	0.25
	个/人
	--

	5
	
	发电式移动照明灯塔
	4
	台/中心避难场所
	发电机

	6
	卧具用品
	折叠床
	1
	张/人
	床垫

	7
	
	棉被
	1
	床/人
	睡袋

	8
	
	枕头
	1
	个/人
	--

	9
	
	防潮垫
	1
	张/人
	凉席/瑜伽垫

	10
	
	毛巾被
	1
	床/人
	毛毯/空调被

	11
	衣物
	常服
	1
	套/人
	--

	12
	
	防寒服
	1
	套/人
	棉大衣/军大衣/保暖衣裤

	13
	食品
	方便面
	0.5
	千克/人·天
	自热食品/饼干/八宝粥/面包

	14
	
	饮用水（含一次性水杯）
	2
	升/人·天
	--

	15
	
	婴儿奶粉（含煮水设备）
	0.15
	千克/人·天
	--

	16
	卫生用品
	脸盆
	0.25
	个/人
	水桶

	17
	
	洗漱包（含毛巾、牙膏、牙刷）
	1
	套/人
	--

	18
	
	垃圾袋
	0.25
	个/人·天
	--

	19
	
	纸巾
	0.1
	包/人·天
	--

	20
	
	肥皂
	0.008
	千克/人·天
	洗衣液/洗衣粉

	21
	
	尿不湿
	4
	片/人·天
	婴儿卫生用品

	22
	
	卫生巾
	4
	片/人·天
	女性卫生用品

	23
	
	移动厕所
	0.01
	个/人
	--

	24
	医疗防疫
	医疗急救包
	0.01
	个/人
	医疗药箱


附录2 救灾工作人员配套装具推荐品种定额及备选品种指导目录

	序号
	功能分类
	推荐品种
	定额
	定额单位
	备选品种

	1
	个人防护
	雨衣及雨鞋
	1
	套/人
	雨伞

	2
	
	救生衣
	1
	件/人
	--

	3
	
	安全帽
	1
	顶/人
	--

	4
	
	反光背心
	1
	 件/人
	--

	5
	
	救灾应急包
	1
	个/人
	--

	6
	
	电子体温计
	1
	支/人
	额温枪

	7
	
	医用口罩
	1
	个/人
	--

	8
	指挥装备
	36㎡单帐篷
	1
	顶/中心避难场所
	60㎡单帐篷

	9
	
	对讲机
	1
	台/人
	--

	10
	
	扩音器
	0.25
	个/人
	喊话器

	11
	
	指挥棒
	1
	支/人
	--

	12
	
	户外电源
	0.25
	个/人
	--

	13
	装卸运输
	液压搬运车
	2
	辆/仓库
	叉车

	14
	
	橡皮船
	2
	条/储备库（点）
	三级橡皮艇/冲锋舟/折叠艇

	15
	
	救灾物资转运车
	2
	辆/仓库
	--

	16
	救灾工具
	救援头盔
	1
	副/人
	--

	17
	
	救援手套
	1
	副/人
	--

	18
	
	铁锹
	1
	把/人
	撬棍/铁锤

	19
	
	应急照明灯
	3
	盏/避难场所
	--

	20
	
	编织袋
	4
	个/乡镇
	彩布条

	21
	
	防水挡板
	0.5
	个/人
	--


附录3 市级救灾物资储备指导目录

	序号
	物资类别
	物资品种
	储备方式

	1
	生活类救灾物资
	安置类
	救灾帐篷(单帐篷、棉帐篷等)、简易厕所、折叠床、桌椅(折叠凳等)、防潮垫、苫布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被服类
	衣物(棉大衣、防寒服、羽绒服、保暖内衣、T恤、背心、童装、雨衣等)、帽子(棉帽、遮阳帽等)、鞋子(雨鞋、棉鞋、拖鞋、防滑鞋等)、被褥(棉被、夏凉被、毛巾被、褥子等)、毯子(毛毯、电热毯等)、枕头、席子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装具类
	炉灶(合成灶、柴煤两用灶、取暖炉、救灾帐篷专用炉等)、灯具(帐篷照明灯、手电筒、应急灯、场地照明灯等)、净(储)水设备(净水机、净水器、水桶、储水罐等)、发电机(组)、家庭应急包、急救包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食品及其他类
	餐具(盘、碗、筷子、汤匙等)、炊具(电磁炉、电饭锅等)、方便食品(压缩干粮、方便面、单兵自热食品、火腿肠、饼干、面包、罐头等)、食材(肉类、蛋类、蔬菜类等)、矿泉水/饮用水、特殊人群食品(清真食品、老人特殊食品等)、个人卫生用品(洗漱套装、毛巾、卫生纸、卫生巾等)、消毒用品(消毒液、消毒棉棒等)、清洁用品(洗手液、洗衣粉、洗衣液等)、婴幼儿用品(奶粉、奶瓶、尿不湿等)、残疾人用品(轮椅、拐杖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2
	抢险救灾类物资
	抢险物料
	袋类(编织袋、草袋、麻袋等)、彩条布/编织布/土工布、防管涌土工滤垫、围井围板、桩木、砂石料、铅丝网片、抢险网箱(兜)、绳索(救生绳、安全绳等)、铅丝/铁丝。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抢险机具
	照明设备(手电筒、便携式头灯、照明灯、应急灯、工作灯、查险灯具等)、发电机(组)、排涝设备(排水泵、污水泵等)、救援装备（救援头盔、救援手套、铁锹、撬棍、铁锤、防水挡板、编织袋、彩条布、应急照明灯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备注：

1.储备规模。结合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评估结果，动态评估本行政区域风险形势，中风险及以上地区应储备能够满足本行政区域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所需物资，并留有一定冗余;中风险以下地区结合本地区实际，可视情调减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所需物资或按较低等级响应开展储备。

2.储备布局。整合市(州)级应急物资仓储设置资源，科学规划、优化调整、新建扩建市(州)级应急物资储备库，尤其注重向灾害事故高风险区、人口密集区、偏远地区倾斜，扩大应急物资储备库覆盖面。建立应急物资前置机制，根据本市(州)风险等级、趋势研判和道路情况等，提前将应急物资前置到县(区)、乡(镇)，增强基层应急物资保障能力。

附录4 县（市）区级救灾物资储备指导目录

	序号
	物资类别
	物资品种
	储备方式

	1
	生活类救灾物资
	安置类
	救灾帐篷(单帐篷、棉帐篷等)、折叠床、桌椅(折叠凳等)、防潮垫、苫布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被服类
	衣物(棉大衣、防寒服、羽绒服、雨衣等)、鞋子(雨鞋、棉鞋、拖鞋、防滑鞋等)、被褥(棉被、夏凉被、毛巾被、褥子等)、毛毯、枕头、席子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装具类
	炉子(合成灶、柴煤两用灶、取暖炉、救灾帐篷专用炉等)、灯具(帐篷照明灯、手电筒、应急灯、场地照明灯)、净(储)水设备(净水机、净水器、水桶、储水罐等)、发电机(组)、家庭应急包、急救包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食品及其他类
	米面油（大米、食用油、面粉、面条、调味料等）、餐具(盘、碗、筷子、汤匙等)、炊具(电磁炉、电饭锅等)、方便食品(压缩干粮、方便面、单兵自热食品、火腿肠、饼干、面包、罐头等)、食材(肉类、蛋类、蔬菜类等)、矿泉水/饮用水、个人卫生用品(洗漱套装、毛巾、卫生纸、卫生巾等)、消毒用品(消毒液、消毒棉棒等)、清洁用品(洗手液、洗衣粉、洗衣液等)、婴幼儿用品(奶粉、奶瓶、尿不湿等)、残疾人用品(轮椅、拐杖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2
	抢险救灾类物资
	抢险物料
	袋类(编织袋、草袋、麻袋等)、彩条布/编织布/土工布、砂石料、铅丝网片、抢险网箱(兜)、绳索(救生绳、安全绳等)、铅丝/铁丝。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抢险机具
	照明设备(手电筒、便携式头灯、照明灯、应急灯、工作灯、查险灯具等)、发电机(组)、排涝设备(排水泵、污水泵等)、救援装备（救援头盔、救援手套、铁锹、撬棍、铁锤、防水挡板、应急照明灯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备注：

1.储备规模。结合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评估结果，动态评估本行政区域风险形势，中风险及以上地区应储备能够满足本行政区域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所需物资，并留有一定冗余;中风险以下地区结合本地区实际，可视情调减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所需物资或按较低等级响应开展储备。

2.储备布局。整合县(区)级应急物资仓储设置资源，科学规划、优化调整、新建扩建县(区)级应急物资储备库，尤其注重向灾害事故高风险区、人口密集区、偏远地区倾斜，扩大应急物资储备库覆盖面。

附录5 乡镇（街道）级救灾物资储备指导目录

	序号
	物资类别
	物资品种
	储备方式

	1
	生活类救灾物资
	安置类
	救灾帐篷(单帐篷、棉帐篷等)、折叠床、防潮垫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被服类
	衣物(棉大衣、防寒服、羽绒服、雨衣等)、鞋子(雨鞋、棉鞋、拖鞋、防滑鞋等)、被褥(棉被、夏凉被、毛巾被、褥子等)、毛毯、枕头、席子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装具类
	灯具(帐篷照明灯、手电筒、应急灯、场地照明灯)、水桶、发电机(组)、家庭应急包、扩音器、急救包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食品及其他类
	米面油（大米、食用油、面粉等）、方便食品(压缩干粮、方便面、单兵自热食品、火腿肠、饼干、面包、罐头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2
	抢险救灾类物资
	抢险物料
	袋类(编织袋、草袋、麻袋等)、彩条布/编织布/土工布。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抢险机具
	照明设备(手电筒、便携式头灯、照明灯、应急灯、工作灯、查险灯具等)、发电机(组)、救援装备（救援头盔、救援手套、铁锹、撬棍、铁锤、防水挡板、编织袋、彩条布、应急照明灯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备注：储备规模。结合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评估结果，动态评估本乡(镇)风险形势，按照所在县(区)关于应急物资储备的部署要求，结合实际储备一定数量的应急物资

附录6 村（社区）级救灾物资储备指导目录

	序号
	物资类别
	物资品种
	储备方式

	1
	生活类救灾物资
	安置类
	救灾帐篷(单帐篷、棉帐篷等)、简易床、防潮垫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被服类
	鞋子(雨鞋、棉鞋、拖鞋、防滑鞋等)、被褥(棉被、毛巾被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装具类
	手电筒、水桶、扩音器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食品及其他类
	方便食品(压缩干粮、方便面、自热食品、火腿肠、饼干、面包、罐头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2
	抢险救灾类物资
	抢险物料
	袋类(编织袋、草袋、麻袋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抢险机具
	照明设备(手电筒、便携式头灯、照明灯、应急灯、工作灯、查险灯具等)、发电机(组)、救援装备（铁锹、撬棍、铁锤、防水挡板、应急照明灯等）。
	实物储备

协议储备


备注：储备规模。结合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评估结果，按照所在乡镇(街道)关于应急物资储备的部署要求。结合实际储备一定数量的应急物资。

附录7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指导目录

	序号
	物资种类
	物资名称
	物资说明
	适用灾种

	1
	食品类
	饮用水
	保障每人3天基本用水需求，至少3升/人，用于满足灾害期间生存需求。
	全灾种

	2
	
	方便食品
	保障每人3天基本食物需求，方便食品体积小热量高，如罐头、压缩饼干等。
	全灾种

	3
	生活物品
	个人清洁卫生用品
	毛巾、湿纸巾、牙膏、牙刷、洗发水等用于个人清洁。
	全灾种

	4
	
	衣物
	备用衣裤、轻便贴身衣物。
	全灾种

	5
	
	家庭小帐篷
	用于紧急避险期间居住需求，防风保暖等。
	全灾种

	6
	工具类
	手电筒
	照明功能。
	全灾种

	7
	
	救生哨
	建议选择无核产品，可吹出高频求救信号。
	全灾种

	8
	
	雨具
	雨衣、雨伞、雨靴等防雨用具。
	全灾种

	9
	
	救生衣
	用于水面漂浮自救。
	全灾种

	10
	
	逃生绳
	用于居住楼层较高，逃生使用。
	全灾种

	11
	药品及医用品
	常用药品
	止血止疼药、抗感染、抗感冒、抗腹泻类非处方药（少量），用于止血止痛、抵抗感染、感冒、腹泻和中暑等。
	全灾种

	12
	
	医用材料
	口罩等用于个人防护，创可贴、纱布、绷带等用于外伤包扎的医用材料，碘伏、酒精灯用于处理伤口药品。
	全灾种

	13
	重要资料
	家庭应急卡
	包括家庭住址、家庭成员身份信息、血型、慢性病及用药情况、药物过敏情况、紧急联络人等。
	全灾种


附录8 灾害信息员装备配备指导目录

	序号
	装备名称
	装备说明

	1
	手持扩音器/电喇叭
	扩音器（TF卡直读，≧120秒录音，≧30W大功率，USB播放）。

	2
	报警器/铜锣/口哨
	报警器（工作电压12伏，额定功率200W，重量约1㎏，遥控距离≧10米）/口哨（≧13分贝，304不锈钢材质）。

	3
	手电筒/照明灯
	射程≧300米、续航≧5小时、LED。

	4
	雨衣/雨伞
	分体式，单层，聚酯纤维，PVC胶。

	5
	雨鞋
	透气性强，高度35至40厘米。

	6
	救生衣/救生圈
	橙色或红色，重量130至150㎏。

	7
	救援绳
	长度≧30米，直径≧1厘米，负荷≧500㎏，伸缩率36%。

	8
	充电宝
	≧1.5万毫安。

	9
	对讲机
	发射功率5W，电池容量≧5000毫安，防水。

	10
	人身意外保险
	每年≧150元，人身意外伤害保≧15万元，医疗费≧2万元。

	11
	遮阳帽/草帽
	

	12
	防寒服/羽绒服
	

	13
	应急背包
	





